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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环境保护税征收管理，规范环境保护税

核定征收工作，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的规定，结合我省污染物抽样测算方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核定征收，是指按照抽样测算方法

确定分行业不同特征指标的排污特征值系数，结合实际污染

物排放源数量计算环境保护税应纳税额的一种征收方式。

特征指标是指根据不同行业特点确定的计算该行业应

税污染物排放量的基本单元。

排污特征值系数是指根据抽样测算方法得出的分行业

不同特征指标的数值。

污染物排放源数量是指纳税人实际排放污染源的个数。

如：畜禽养殖业的头数，住宿业的床位数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税法》第十条第四款规定，对应税污染物排放量，无法实际

监测或无法通过排污系数、物料衡算方法计算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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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环境保护税核定执行期的具体期限一般不得

超过一年。

执行期是指核定执行后的第一个纳税期至最后一个纳

税期。

第五条 税务机关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共同建立环境保

护税核定征收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尽其职，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负责提供技术数据及相关数据支撑，最终由税务机关核

定应税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和应纳税额。

第二章 核定方法

第六条 禽畜养殖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月均存栏量（头、羽）÷污染当

量值

禽畜养殖业标准及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见《禽畜养殖业、

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附件 1)。

第七条 医院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

1.能够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

2.无法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医院病床数（床）÷污染当量值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见《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

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附件 1)。

第八条 饮食娱乐服务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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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能够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见《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

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附件 1)。

2.无法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营业面积对应的排污特征值系数

水污染物排污特征值系数见《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

征值系数表》（附件 2）。

第九条 小型企业和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污染物污染当

量数计算

1.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

（1）能够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污水排放量（吨）÷污染当量值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见《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

产业水污染物当量值》(附件 1)。

（2）无法确定污水排放量的

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排污特征值系数×特征指标

水污染物排污特征值系数见《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

征值系数表》（附件 2）。

2.大气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仅针对独立燃烧锅

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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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污染当量数=排污特征值系数×特征指标

（蒸吨）

大气污染物排污特征值系数见《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

特征值系数表》（附件 2）。

第十条 施工企业产生的扬尘，按一般性粉尘进行计算，

大气污染物污染当量数计算公式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扬尘产生系数-扬尘削减系数）×

建筑面积或施工面积（月）

大气污染物当量数=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污染当量值

扬尘产生系数、扬尘削减系数、建筑面积、施工面积等

具体标准见《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附件 3）。

第三章 征收管理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税的核定程序分为首次核定程序

和调整核定程序。

首次核定程序适用于初次办理环境保护税税源登记且

符合核定征收条件的纳税人。

调整核定程序适用于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原核

定计税依据需要重新核定计算的纳税人。

第十二条 首次核定程序：

（1）自主申报。符合核定征收条件的纳税人，应在办

理税务登记或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根据自身生产经

营实际，按照环境保护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的分行业特征

指标值系数，自行填写《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基础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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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核定征收备案。

（2）受理确认。主管税务机关在收到纳税人报送的《环

境保护税核定征收基础信息采集表》后，主管地税机关应进

一步核实确认纳税人行业类别、特征值系数、污染物排放源

数量。

（3）定额下达。主管税务机关根据《环境保护税纳税人

核定征收基础信息采集表》核实结果，核定纳税人应缴税款

报经县以上税务机关审核后，填制《环境保护税定额核定通

知书》，下达纳税人执行。

（4）公布定额。主管税务机关将最终确定的定额和应纳

税额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 5个工作日。公示地点、范围、

形式应当便于纳税人及社会各界了解、监督的原则，由主管

税务机关确定。

第十三条 核定调整程序：

实行核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因其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发生变化导致污染物排放源数量需要重新核定的，应在

发生重大变化起 10 日内，向主管地税机关提供相关证据，重

新填写《核定征收基础信息采集表》。由主管税务机关会同

环保部门核实后，重新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调整环境保

护税应纳税额）》。定额调整情况应按首次核定程序予以公

示。

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的有效期一般不得超

过一个纳税年度。核定期满后，应根据纳税人经营变化情况

重新核定。纳税人应自核定后次月 1日起开始按照核定征收

方式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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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填报《环境保护税基础信息采集表》时应在“是否采

用抽样测算法计算”一栏中填写“是”，主管税务机关据此

确定纳税人适用核定计算方法申报缴纳环境保护税。对纳税

人采用核定计算方法有异议的，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提请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进行复核，并依据复核结果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 已实行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的纳税人，通过

技术改造、新购设备等，达到《环境保护税法》第十条前三

款规定应税污染物计算条件的，应向主管税务机关和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提出终止核定征收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和环境

保护机关联合确认后，终止核定征收。
第四章 后续管理

第十六条 税务机关应履行以下核定征收工作职责：

（一）将符合核定征收条件的纳税人纳入税收管理

（二）受理纳税人《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基础信息采集

表》，并核定纳税人特征指标、排放污染源数量、特征指标

值、应纳税额等基础数据

（三）做好环保税核定征收相应参数设置及申报征收准

备工作

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履行下列核定征收工

作职责：

（一）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发布本行政区域内《排污特征

指标值系数表》，并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适时调

整。

（二）主管环保部门对税务部门通过涉税共享平台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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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税人申请改变环境保护税核定征收方式进行调查，并将

变更事宜通过涉税共享平台告知同级税务机关。

第十八条 实行核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未按照

税务机关核定的期限和金额缴纳环保税的，由税务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收管理法》规定处理。

第十九条 兼营多种行业的纳税人应按照每一行业对应

的污水排放系数分别计算应税水污染物当量数和应纳税额；

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污水排放系数。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吉林省环境保

护厅共同负责解释，各市、州地方税务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

具体的实施办法，并报吉林省地方税务局备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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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禽畜养殖业、小型企业和第三产业水污染物污染当量值

类型 污染当量值 备注

禽畜养殖场

1.牛 0.1头

仅对存栏规模大于50头

牛、500头猪、5000羽鸡鸭

等的禽畜养殖场征收。

2.猪 1头

3.鸡、鸭等家禽 30羽

4. 小型企业 1.8吨污水

5. 饮食娱乐服务业 0.5吨污水

6.医院

消毒

0.14床

医院病床数大于20张的按

照本表计算污染当量。

2.8吨污水

不消毒

0.07床

1.4吨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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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部分小型第三产业排污特征值系数表

行业类型 特征指标（单位） 排污特征值系数

餐饮业
营业面积
（平方米）

100 以下
（含 100）

污水 70/月

100-300
（含 300）

污水 150/月

300-500
（含 500）

污水 430/月

500-1500
（含 1500）

污水 720/月

住宿业 床位（张） 污水 ３/月﹒床

洗染服务业
（衣物类）

干洗机（台） 污水 ６５/月﹒台

水洗机（台） 污水 ３７/月﹒台

美容美发保健业
床位（张） 污水 ２２/月﹒张

座位（个） 污水 ６/月﹒个

洗浴业
（洗脚、洗澡）

床位（张） 污水 １５/月﹒张

座位（个） 污水 ２０/月﹒个

衣柜（个） 污水 ４/月﹒个

汽车、摩托车
维修与保养业

提升机（台） 污水 ８５/月﹒台

地沟（条） 污水 ４３/月﹒条

水枪（支） 污水 ３６/月﹒支

摄影扩印服务业 彩扩机（台） 污水 ７０/月﹒台

独立燃烧锅炉 锅炉（蒸吨） 废气
１６６/月（≤２蒸

吨）

备注 餐饮业的营业面积可参照《消防意见审核书》的面积计算；其余
行业的税收特征物按实际情况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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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施工扬尘产生、削减系数表

工地类型 扬尘产生量系数（千克/平方米·月）

建筑施工 1.01

市政（拆迁）施工 1.64

工地类型 扬尘类型 扬尘污染控制措施

扬尘排放量削减系数

（千克/平方米·月）

措施达标

是 否

建筑工地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措施 0.071 0

边界围挡 0.047 0

裸露地面覆盖 0.047 0

易扬尘物料覆盖 0.025 0

定期喷洒抑制剂 0.03 0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装置 0.31 0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装置 0.155 0

市政（拆迁）

工地

一次扬尘

道路硬化措施 0.102 0

边界围挡 0.102 0

易扬尘物料覆盖 0.066 0

定期喷洒抑制剂 0.03 0

二次扬尘
运输车辆机械冲洗装置 0.68 0

运输车辆简易冲洗装置 0.034 0

1.施工扬尘定义：施工扬尘是指本地区所有进行建筑工程、市政

工程、拆迁工程和道桥施工工程等施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对大气造成

污染的总悬浮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等粉尘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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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建筑工地按建筑面积计算；市政工地按施工面积计算，施

工面积为建设道路红线宽度乘以施工长度，其他为三倍开挖宽度乘以

施工长度，市政工地分段施工时按实际施工面积计算。

3.施工扬尘控制措施及达标要求

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扬尘控制措施达标标准如下，每项控制措施

的任意一项基本要求不达标，则该项控制措施视为不达标。

3.1 道路硬化措施

3.1.1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加工区、生活办公区应做硬化处理，

用作车辆通行的道路应铺设混凝土，满足车辆安全行驶要求，且无破

损现象；

3.1.2 任何时候车行道路上都不能有明显的尘土；

3.1.3 道路清扫时都必须采取洒水措施。

3.2 边界围挡

3.2.1 围挡高度不低于 1.8 米，围挡下方设置不低于 20厘米高

的防溢座以防止粉尘流失（市政工程除外）；

3.2.2 围挡必须是由金属、混凝土、塑料等硬质材料制作，拆迁

工程在建筑拆除期间，应在建筑结构外侧设置防尘布；

3.2.3 任意两块围挡以及围挡与防溢座的拼接处都不能有大于

0.5 厘米的缝隙，围挡不得有明显破损的漏洞。

3.3 裸露地(含土方) 覆盖

3.3.1 每一块独立裸露地面 80%以上的面积都应采取覆盖措施；

3.3.2 覆盖措施的完好率必须在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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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覆盖措施包括：钢板、防尘网（布）、绿化、化学抑尘剂，

或达到同等效率的覆盖措施。

3.4 易扬尘物料覆盖

3.4.1 所有砂石、灰土、灰浆等易扬尘物料都必须以不透水的隔

尘布完全覆盖或放置在顶部和四周均有遮蔽的场所内；

3.4.2 防尘布或遮蔽装置的完好率必须大于 95%；

3.4.3 小批量且在 8小时之内投入使用的物料除外。

3.5 定期喷洒抑制剂

施工现场应当有专人负责保洁工作，配备洒水设备，定期洒水清

扫。

3.6 运输车辆冲洗装置

3.6.1 明确专人负责冲冼保洁，确保车辆不带泥出场，运输车辆

驶出工地前，应对车轮、车身、车槽等部位进行清理或清洗以保证车

辆清洁上路；

3.6.2 每个大门内侧均应设置车辆冲洗台，四周应设置防溢座、

排水沟，上盖钢篦，设置两级沉淀池，排水沟与沉淀池相连，沉淀池

大小应满足冲洗要求；

3.6.3 废水经二次沉淀后循环使用或用于洒水降尘，对沉淀池应

定期清理污泥并规范处置；

3.6.4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设有专门的处置系统；

3.6.5 经过处理无法达到相关排放标准的洗车污水不得直接排

入环境或市政下水系统。


